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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及目的 

為配合國土空間發展規劃，符合國家整體發展需要，交通部公路總

局依據行政院 99 年 2 月 22 日院臺建字第 0990002926 號函核定「國土

空間發展策略計畫」行動計畫所列執行事項「4.2.3.1 辦理臺灣地區公

路整體規劃(含路網規劃、運輸系統管理及相關改善計畫)」及研擬省道

改善建設計畫，以期完成台灣地區整體公路運輸系統長期發展規劃工

作，並針對省道公路系統研提各項改善計畫，其中即包括台 9 線花東

公路(花蓮縣境內)未改善之路段。 

台 9線花東公路全長 186 公里，本案工程列為「台 9線花東縱谷

公路安全景觀大道計畫」計畫期程自 106 年至 113 年，總經費約 94.7

億元，事業計畫依行政院 105 年 10 月 18 日院臺交字第 1050093419

號函核定。其中「台 9線 212k+800~214k+800 木瓜溪橋改建工程」屬

優先路段辦理工程之一，工程計畫目標如下: 

1. 改善線形不佳之危險路段及降低車禍肇事率。 

2. 建立花蓮地區具特色風格之台 9線道路景觀，發展成為觀光大

道。 

3. 提供安全、舒適、便捷之道路。 

4. 提供完善之交通服務設施，並強化公共運輸發展。 

本計畫工程路段目前未能符合規劃 30 公尺寬之路權範圍，且部

分橋梁長度未能符合河川治理計畫河寬，未來配合計畫改建將道路拓

寬及增加橋梁長度，除可提高交通運量提昇道路安全性，且可滿足河

川治理計畫要求。本計畫使用之現行土地使用分區為「農業區」及

「河川區」，為符合本特定區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之規範，須辦

理都市計畫變更，變更為適宜使用分區以符程序。 

本案依內政部 108 年 8 月 8日內授營都字第 1080050563 號函核

屬為重大建設計畫，辦理個案變更都市計畫（詳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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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台 9 線花東縱谷公路安全景觀大道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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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2  木瓜溪橋改建工程位置區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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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法令依據 

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之規定：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遇有下列

情事之一時，當地直轄市、縣（市）（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

應視實際情況迅行變更： 

 

1.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時。 

2.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 

3.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 

4.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 

 

前項都市計畫之變更，內政部或縣（市）（局）政府得指定各該原

擬定之機關限期為之，必要時並得逕為變更。 

本個案變更案依內政部 108 年 8 月 8 日內授營都字第 1080050563

號函認定符合上述條文第 1項第 4款之規定辦理（詳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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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現行都市計畫概要 

變更路段屬 90 年 5 月 21 日發布實施之「擬定東華大學城特定區

主要計畫」案範圍內，並於 91 年 10 月 03 日發布實施之「擬定東華大

學城特定區優先發展區細部計畫配合變更主要計畫」案。其後本地區歷

經 93 年 7 月 6 日發布實施之「變更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主要計畫(部分

農業區為國小用地、部分國小用地為農業區)」案、93 年 12 月 6 日發

布實施之「變更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主要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電路鐵塔用

地)」案、94 年 12 月 9 日發布實施之「變更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主要計

畫(部分河濱公園用地為河濱公園使用地兼供自來水事業設施使用)」

案、96 年 11 月 14 日發布實施之「變更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主要計畫(部

分住宅區、農業區為道路用地)」案、101 年 6 月 12 日「變更東華大學

城特定區主要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鐵路用地)(配合東部鐵路快捷化計

畫-CL111 標曲線改善工程)」案、107 年 7 月 17 日「變更東華大學城

特定區主要計畫(部分農業區為機關用地)」案。 

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主要計畫自 90 年 5 月 21 日到今共歷經 6 次的

個案變更（詳表 2），現行都市計畫為「變更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主要計

畫（第一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詳圖 3) 於 107 年 10 月 31

日發布實施。本計畫案現行計畫圖、現行計畫面積及主要計畫實施歷程

請詳表 1、表 2、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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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變更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圖 3  變更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第一階段）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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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變更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第一階段）案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項目 

面積(公頃) 
佔計畫面積 

百分比(%) 

佔都市發展用

地面積百分比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88.77 2.23 17.68 

第一種住宅區 9.25 0.23 1.84 

第二種住宅區 11.59 0.29 2.31 

安養中心專用區 7.23 0.18 1.44 

車站專用區 5.00 0.13 1.00 

農業區 1,768.04 44.38 - 

河川區 1,254.03 31.48 - 

保護區 459.39 11.53 - 

小計 3,603.30 90.46 24.27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1.06 0.03 0.21 

文大用地 250.00 6.27 49.80 

文中用地 3.95 0.10 0.79 

文小用地 6.43 0.16 1.28 

公園用地 8.63 0.22 1.72 

自來水事業設施用地 0.31 0.01 0.06 

廣場用地 0.34 0.01 0.07 

環保設施用地 9.82 0.25 1.96 

墳墓用地 7.09 0.18 1.41 

電路鐵塔用地 0.04 0.00 0.01 

鐵路用地 6.89 0.17 1.37 

道路用地 85.64 2.15 17.06 

小計 380.20 9.54 75.73 

合計(總面積) 3,983.50 100.00 - 

合計（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502.04 - - 

註: 1.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含農業區、河川區及保護區。 

資料來源：變更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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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主要計畫實施歷程一覽表 

編

號 
案名 發布日期及文號 

1 擬訂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主要計畫案 90 年 5 月 21 日 90 府旅都字第 050752 號 

2. 擬定東華大學城特定區優先發展區細

部計畫配合變更主要計畫案 

91 年 10 月 3 日府城計字第 09100941860 號 

3. 變更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主要計畫(部

分農業區為國小用地、部分國小用地

為農業區)案 

93 年 7 月 6 日府城計字第 09300868490 號 

4 變更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主要計畫(部

分農業區為電路鐵塔用地)案 

93 年 12 月 6 日府城計字第 09301644370 號 

5 變更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主要計畫(部

分河濱公園用地為河濱公園使用地兼

供自來水事業設施使用)案 

94 年 12 月 9 日府城計字第 09401742780 號 

6 變更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主要計畫(部

分住宅區、農業區為道路用地)案 

96 年 11 月 14 日府城計字第 09601684300 號 

7 變更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主要計畫(部

分農業區為鐵路用地)(配合東部鐵路

快捷化計畫-CL111 標曲線改善工程)

案 

101 年 6 月 12 日府建計字第 1010104231A 號 

8 變更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主要計畫(部

分農業區為機關用地)案 

107 年 7 月 17 日府建計字第 1070127544A 號 

9 變更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主要計畫（第

一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107 年 10 月 31 日府建計字第 1070210443A 號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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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範圍、面積及目標 

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位於花東縱谷北端，北距花蓮市約十公里。

行政轄區以壽豐鄉之志學、平和二村為主，北起木瓜溪，南接荖溪，

東抵花蓮溪(以上均包含水域)，西以鯉魚山稜線為界，現行計畫面

積為 3,983.5 公頃。 

二、計畫年期 

計畫目標年為民國 115 年。 

三、計畫人口及密度 

原計畫劃分為計畫發展區與既成發展區，計畫發展區包括優

先發展區、後期發展區與預定產業發展區，既成發展區包括志學社

區與東華大學校區，合計計畫人口約 100,000 人，人口粗密度為

25 人/公頃。 

四、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主要計畫以既有地區發展現況為基礎，並

配合未來社會、經濟成長預測及相關計畫、上位計畫之指導，劃設

住宅區、第一種住宅區、第二種住宅區、安養中心專用區、車站專

用區、農業區、河川區、保護區。各使用分區面積共計 3,603.30

公頃（詳表 3）。 

五、公共設施計畫 

依「變更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第

一階段）」案設有機關用地、文大用地、文中用地、文小用地、公

園用地、自來水事業設施用地、廣場用地、環保設施用地、墳墓用

地、電路鐵塔用地、鐵路用地及道路用地等共計 380.20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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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交通系統 

現行主要計畫劃設鐵路用地及道路用地系統(詳圖 4)，其中道

路用地系統包括聯外道路與主要道路，說明如後。 

(一)鐵路用地 

花東線鐵路，由特定區北側向西南側，穿越特定區，於特

定區內設有志學及平和兩個鐵路車站。 

(二)路用地系統 

1.聯外道路 

(1)東華大學聯外道路（台 11 丙） 

北接縣 193 號道路可達花蓮市，南跨荖溪至溪口

銜接台 9 號道路，通往臺東，計畫路寬 30 公尺。 

(2)東華大學聯外道路支線 

以東華大學南側為界面接至台 9 號道路，計畫路

寬 30 公尺。 

(3)台 9 號道路 

北接吉安鄉，南至壽豐鄉與台 9 丙線相接，可通

往鯉魚潭風景區及鳳林鎮，計畫路寬度 30 公尺。 

2.次要聯外道路 

次要聯外道路即特定區與其他計畫區或鄉鎮（市）連接

之道路，影響整體道路系統小。鯉魚潭聯絡道路（台 11 丙）

為通往鯉魚潭風景區之道路，臨木瓜溪，地勢險峻，計畫路

寬為 10 公尺。 

3.區內主要道路 

本特定區共劃設 7 條區內主要道路，作為連絡 2 分區

以上（優先、後期或預定產業）以及災害時緊急疏散道路之

主要幹線道路，其中 1-1、1-6 及 2-5 號道路必要時東華大

學應退縮校地供道路使用，以維持原計畫寬度 3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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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變更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圖 4  現行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主要計畫交通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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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現行計畫面積一覽表 

項目 面積(公頃) 
佔計畫面積 

百分比(%) 

佔都市發展用

地面積百分比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88.77 2.23 17.68 

第一種住宅區 9.25 0.23 1.84 

第二種住宅區 11.59 0.29 2.31 

安養中心專用區 7.23 0.18 1.44 

車站專用區 5.00 0.13 1.00 

農業區 1,768.04 44.38 - 

河川區 1,254.03 31.48 - 

保護區 459.39 11.53 - 

小計 3,603.30 90.46 24.27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1.06 0.03 0.21 

文大用地 250.00 6.27 49.80 

文中用地 3.95 0.10 0.79 

文小用地 6.43 0.16 1.28 

公園用地 8.63 0.22 1.72 

自來水事業設施用地 0.31 0.01 0.06 

廣場用地 0.34 0.01 0.07 

環保設施用地 9.82 0.25 1.96 

墳墓用地 7.09 0.18 1.41 

電路鐵塔用地 0.04 0.00 0.01 

鐵路用地 6.89 0.17 1.37 

道路用地 85.64 2.15 17.06 

小計 380.20 9.54 75.73 

合計(總面積) 3,983.50 100.00 - 

合計（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502.04 - - 
註:1.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含農業區、河川區及保護區。 
資料來源：變更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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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變更範圍 

一、變更基地位置及面積 

本案工程列為「台 9 線花東縱谷公路安全景觀大道計畫」計

畫期程自 106 年至 113 年，總經費約 94.7 億元，其中「台 9 線

212k+800~214k+800 木瓜溪橋改建工程」屬優先路段辦理工程之一。

本工程計畫目標將改善線形不佳之危險路段及降低車禍肇事率，

建立花蓮地區具特色風格之台 9 線道路景觀，促進台 9 線發展成

為觀光大道。進而提供民眾安全、舒適、便捷之道路。提供花蓮完

善之交通服務設施，並強化整體公共運輸發展。 

本工程路段位於吉安鄉往來壽豐鄉之主要聯絡道路（台 9 甲

線 212K+800~214K+800），即變更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主要計畫（第

一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內之土地。因應工程用地與相關工

程所需用地所需(變更基地位置詳圖 5)，原「河川區」變更為「河

川區兼供道路使用」面積約為 0.992246 公頃，原「農業區」變更

為「道路用地」面積約為 0.061940 公頃（詳表 6）。 

 

  



14 

 

資料來源：變更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圖 5  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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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權屬與使用分區 

(一)土地權屬與使用分區 

本案土地屬東華大學城特定區計畫之「農業區」及「河川

區」。工程之變更範圍主要土地權屬為公有土地，管理機關為

交通部公路總局、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臺東農場。少部分為私人土地（花蓮縣壽豐鄉烏杙

段 27、28、29、53-1 地號）之局部範圍，未來須辦理用地取

得(詳表 4、圖 6)。 

(二)農地變更 

本案有關農業區變更為道路用地之部分，本府依「農業主

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要點」審竣，並依府建土字

第 1090149512 號函示原則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本府同意

農地變更證明函件(詳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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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變更「農業區為道路用地及河川區為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用

地權屬統計表 

行政區 地段 地號 
登記面積

（m²） 

變更面積

（m²） 
公私有土地權屬 變更前土地使用分區 變更後土地使用分區 

壽豐鄉    9,731.11 公有土地 河川區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壽豐鄉 忠孝段 2 2781.66 98.32 公有土地 河川區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壽豐鄉 忠孝段 3 368.50 93.03 公有土地 河川區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壽豐鄉 忠孝段 3-2 84.27 21.91 公有土地 都市計畫農業區 道路用地 

壽豐鄉 忠孝段 4 715.05 33.45 公有土地 都市計畫農業區 道路用地 

壽豐鄉 忠孝段 5 784.27 26.44 公有土地 都市計畫農業區 道路用地 

壽豐鄉 烏杙段 21 606.82 21.36 公有土地 都市計畫農業區 道路用地 

壽豐鄉 烏杙段 22 32.98 11.79 公有土地 都市計畫農業區 道路用地 

壽豐鄉 烏杙段 24 87.07 13.32 公有土地 都市計畫農業區 道路用地 

壽豐鄉 烏杙段 26 25.83 7.83 公有土地 都市計畫農業區 道路用地 

壽豐鄉 烏杙段 27 366.4 18.16 私有土地 都市計畫農業區 道路用地 

壽豐鄉 烏杙段 28 1,195.49 57.44 私有土地 都市計畫農業區 道路用地 

壽豐鄉 烏杙段 29 619.71 44.88 私有土地 都市計畫農業區 道路用地 

壽豐鄉 烏杙段 53-1 4,375.32 28.25 私有土地 都市計畫農業區 道路用地 

註：本面積表僅供參考，實際範圍以地籍測量分割為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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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6  路權範圍繪地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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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發展現況 

一、土地使用現況 

木瓜溪橋改建工程東西兩側緊鄰木瓜溪，北接吉安鄉，南臨壽

豐鄉，本計畫使用之土地現況為河川、河濱公園及小量農業種植，

未來配合木瓜溪橋改建工程將道路拓寬及增加橋梁長度，除可提

高交通運量提昇道路安全性，且可滿足河川治理計畫要求。(詳圖

7)。 

 
資料來源：變更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圖 7  東華大學城特定區土地使用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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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然環境現況 

(一)地形與地質 

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之主要地形，西為中央山脈之前緣地

帶，與東海岸山脈之前緣地帶圍成形成一凹形之河谷平原，向

南緩慢傾斜之河川沖積地，地勢平坦，區內坡度小於 15%者約

占全區 83%。本計畫區之地質共有三類，分別為大南澳片岩、

階地堆積及沖積層；計畫區西側與鯉魚潭山脊屬於大南澳片

岩，而階地堆積主要位於計畫區中心，分布於大南澳片岩西

側，另外沖積層則沿木瓜溪、花蓮溪與荖溪兩側分布。 

 
資料來源：變更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圖 8  東華大學城特定區地質分布示意圖 
 

(二)氣候 

花蓮地區年平均溫度約攝氏 23.4 度，最高月為 7 月之

28.5 度，最冷月則為 1月之 18.0 度。花蓮地區之降雨部份，

夏季較多、冬季較少，近 30 年來平均年雨量達 2,176.8 公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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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而言，夏季雨量約占年雨量 38.88%，冬雨則占 26.83%。 

 

圖 9  花蓮 1981-2010 年各月平均降雨量折線圖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三)水系分布 

東華大學城特定區河流東側為花蓮溪，該溪流於花蓮市

南郊注入太平洋，並有木瓜溪及荖溪兩條支流。北側木瓜溪依

地勢由西向東流匯流至花蓮溪，西南側荖溪亦匯流至花蓮溪，

再向外流至海洋。 

本工程橫跨木瓜溪為壽豐鄉與吉安鄉之界橋，目前木瓜

溪水僅作為發電及灌溉用水。此外本計畫區除接近河川處可

引河水灌溉外，大部分農業用水皆抽地下水進行灌溉，因此區

內無灌溉溝渠，而有多處抽水站。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10 東華大學城特定區周邊水系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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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工程概述 

一、工程範圍及內容 

台9線212k+800~214k+800木瓜溪橋路段全長約2,000公尺，

現況包含木瓜溪一號橋長 310 公尺、二號橋長 480 公尺、一號橋

與二號橋間屬河川區域之路堤段 440 公尺及二端引道長 770 公尺 

本工程道路配置除參考「台 9 線花東公路第三期拓寬計畫環

境影響說明書」之規劃斷面外，亦配合銜接已完成拓寬段之道路路

型，並依地方需求、提高行車安全及兩側土地使用狀況等考量，採

符合交通功能需求及樽節工程經費之車道配置。本工程道路拓寬

完成後為 30 公尺，道路斷面配置為於里程 212K+800～212K+980

設置寬 2.0 公尺，里程於 214K+500～214K+680 設置寬 3.0 公尺之

中央分隔帶，內側路肩寬 0.5 公尺，雙向各 2 車道，每車道寬度

為 3.5 公尺，平面路段於車道外側設置 1慢車道與自行車道共用，

以銜接前後已完工路段，慢車道寬度為 2.0 公尺，慢車道外側留

設綠帶寬 4.5～4.0 公尺，配合沿線住民進出部分民宅出入口將取

消綠帶設置；橋梁段總寬 30 公尺，慢車道配置 2.5 公尺，自行車

道寬度 2.0 公尺 (詳圖 12、圖 13、圖 14)。原主計畫之聯外道路

編號(台九號道路)寬度建議修正為 30-40 公尺。 

 

圖 11 平面路段斷面配置示意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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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平面路段斷面配置示意圖(二) 

 

圖 13 引道段斷面配置示意圖 

 
圖 14 橋梁段斷面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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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域灌排水路規劃與研析 

(一)灌、排水系統現況 

本工程範圍內現地主要排水為台九線木瓜溪橋鄰近之相

關排水配置，工址鄰近現況照片詳圖 15 所示，相關圳路名稱

及隸屬農田水利會工作站名稱如表 5 所示，本計畫木瓜溪橋

改建將牽動部分灌溉渠道，將予以改建或復舊。另於部分過路

段處有橫越既有道路之箱涵或管涵，於本工程內將予一併整

治；最後，於排水逕流許可情形下，原則遵循既有水路予以排

流。 

 

資料來源：台 9線 212K+800～214K+685 木瓜溪橋改建工程案規劃設計內容 

圖 15 區域灌排水路現況圖 

表 5  本工程排水路基本資料表 

轄管單位 河川名稱 圳路名稱 隸屬工作站 

花蓮農田水利會 木 瓜 溪 吉 安 圳 吉安工作站 

資料來源：台 9線 212K+800～214K+685 木瓜溪橋改建工程案規劃設計內容 

 

馬鞍溪旁水利會閘門(大安圳)馬鞍溪鄰近現況照萬里溪橋旁鐵路橋 馬太鞍溪橋

萬里溪橋路堤改善段旁灌排(林田圳)木瓜溪旁水利會閘門(吉安圳)木瓜溪鄰近現況照 萬里溪鄰近現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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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灌、排水系統規劃原則 

1.配置為路堤及路塹段時道路兩端應佈設邊溝排水系統；若

阻斷既有排水路，應於不影響原有水路排流功能下，予以復

舊或改道，改道或復舊尺寸需視現有水路尺寸維持現況或

酌予加大。 

2.本案排水工程，除道路排水外，有關過路段是否需配置排水

箱涵，將配合水利主管單位要求於路權內設置符合規範要

求相關設計，降低因本計畫道路施作對區域排水之影響。 

3.計畫道路沿線經過之灌排水路，須妥善加以處理。初步評估

本案灌溉水路及排水路處理原則如下：以灌排分離為原則，

原灌溉排水路與計畫道路重疊橫交範圍則以埋設箱涵取代。

依以上配置原則，本計畫相關排水路之配置如圖 15 所示，

包含現況側溝排水復舊、灌排處理及過路箱涵之調整，並遵

循相關規範為原則。 

4.場勘查結果，配合道路線形改善。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

及「公路排水設計規範」，並以現地條件推估本工程排水設

施設計洪峰逕流量，顯示本工程排屬設施容量均可滿足設

計洪峰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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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變更理由及內容 

一、變更理由 

1.「台 9線 212k+800~214k+800 木瓜溪橋改建工程」屬「台 9線

花東縱谷公路安全景觀大道計畫」優先路段辦理工程，本工程

預計達到(1)改善線形不佳之危險路段及降低車禍肇事率(2)

建立花蓮地區具特色風格之台 9線道路景觀，發展成為觀光大

道(3)提供安全、舒適、便捷之道路(4)提供完善之交通服務設

施，並強化公共運輸發展。此外本案橋梁長度未能符合河川治

理計畫河寬，未來配合計畫改建將道路拓寬及增加橋梁長度，

除可提高交通運量提昇道路安全性，且可滿足河川治理計畫要

求。 

2.本案木瓜溪橋改建工程所需之用地屬「河川區」及「農業區」，

為符合土地使用分區並有利後續土地取得作業，予以變更「部

分河川區為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及部分農業區為道路用地」。

本工程作業經費由交通部公路總局核撥補助，在工程上具有時

效性，需儘速辦理個案變更以利時效。 

二、變更內容 

本案為配合交通部公路總局木瓜溪橋改建工程計畫，變更部

分「農業區」為「道路用地」及部分「河川區」為「河川區兼供道

路使用」供木瓜溪橋改建工程使用，總面積約為 1.054186 公頃。

變更內容說明詳表 6、變更示意圖詳圖 16。變更後土地使用面積

詳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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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變更內容明細表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1 台 9 甲線

10K+200

路段 

河川區 

（0.992246） 

河川區兼供道

路使用 

（0.992246） 

1.本工程預計達到(1)改善線形不佳之危險路段及降

低車禍肇事率(2)建立花蓮地區具特色風格之台9線

道路景觀，發展成為觀光大道(3)提供安全、舒適、

便捷之道路(4)提供完善之交通服務設施，並強化公

共運輸發展。此外本案橋梁長度未能符合河川治理

計畫河寬，未來配合計畫改建將道路拓寬及增加橋

梁長度，除可提高交通運量提昇道路安全性，且可滿

足河川治理計畫要求。 

2.木瓜溪橋改建工程所需之用地屬「農業區」及「河川

區」，為符合土地使用分區並有利後續土地取得作

業，予以變更「部分河川區為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及

部分農業區為道路用地」。本工程作業經費由交通部

公路總局核撥補助，在工程上具有時效性，需儘速辦

理個案變更以利時效。 

農業區 

（0.061940） 

道路用地 

（0.061940） 

註 1. 本面積表僅供參考，實際範圍地籍測量分割為準。 

  2. 本計畫未指明變更部分，均以原計畫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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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變更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2.本計畫繪製 

圖 16 變更東華大學城特定區計畫(部分河川區為河川區兼供道路

使用及部分農業區為道路用地）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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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項目 

變更前計畫面

積 

（公頃） 

本案變更 

增減面積 

變更後 

面積 

（公頃） 

佔計畫面

積 

比例

（％） 

住宅區 88.77 0 88.77 0.02 

第一種住宅區 9.25 0 9.25 * 

第二種住宅區 11.59 0 11.59 * 

安養中心專用區 7.23 0 7.23 * 

車站專用區 5.00 0 5.00 * 

農業區 1,768.04 -0.06 1,767.98 0.44  

河川區 1,254.03 -0.99 1,253.04 0.31  

保護區 459.39 0 459.39 0.12  

機關用地 1.06 0 1.06 * 

文大用地 250.00 0 250.00 0.06 

文中用地 3.95 0 3.95 0.01 

文小用地 6.43 0 6.43 0.20 

公園用地 8.63 0 8.63 * 

自來水事業設施用地 0.31 0 0.31 * 

廣場用地 0.34 0 0.34 * 

環保設施用地 9.82 0 9.82 * 

墳墓用地 7.09 0 7.09 * 

電路鐵塔用地 0.04 0 0.04 * 

鐵路用地 6.89 0 6.89 * 

道路用地 85.64 +0.06 86.70 0.02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0 +0.99 0.99 * 

都市發展總面積 502.04 0 501.90  

計畫總面積 3,983.50 0 3,983.50  

註：1.表內原計畫面積係整理自變更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2.本面積表僅供參考，實際範圍以核定圖及施地工程範圍地籍分割測量為準。 

    3.* 所占百分比不及 0.01。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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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實施進度及經費 

配合交通部公路總局「台 9線花東縱谷公路安全景觀大道計畫」，

由交通部公路總局依序辦理土地取得及開闢。 

一、開發主體 

本工程由交通部公路總局負責辦理道路規劃建設。 

二、用地取得 

公有地及未登錄地依「國有不動產撥用要點」、「各級政機關

相互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辦理撥用及相關法

令辦理登記。私有地以協議價購或徵收方式取得。 

三、開發經費來源 

本工程開發經費包含橋梁工程及道路工程費約為11億 9千萬

元及土地徵收補償費約為 89萬元，由交通部公路總局依「台 9線

花東縱谷公路安全景觀大道計畫」負責辦理（詳表 8）。 

四、實施進度 

本計畫工程施工項目包括橋梁興建、道路、照明、排水等各項

工程。本計畫核定發布實施後，預計於 110 年 3 月底前完成用地

取得，並於 113 年 12 月底前達成道路橋梁完工通車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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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實施進度及開闢經費表 

使用 

分區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闢經費(萬元) 

主辦 

單位 

預定完

成期限

(註 2) 

經費來源 徵收或

協議價

購 

公地 

撥用 

(註 1) 

土地徵

購費用 

(註 3) 

工程費 

(註 4) 
合計 

道路

用地 

0.014873 

(私有) 
V  

89 119,000 119,089 

交通部公

路總局蘇

花公路改

善工程處 

113 年 

台 9 線花東

縱谷公路安

全景觀大道

計畫 
0.013610 

(公有) 
 V 

河川

區兼

供道

路使

用 

0.992246 

(公有) 
 V       

註：1.撥用方式：依「國有不動產撥用要點」、「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

償劃分原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2.本表所列開闢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得視主辦單位財務狀況酌予調整。 

    3.實際徵收價格應依據地徵收條例之規定辦理，地上物補償費依花蓮縣政府辦理公共工程地

上物查估拆遷補償救濟標準之規定辦理。 

    4.工程費用依交通部公路總局「台 9線花東縱谷公路安全景觀大道計畫」案之工程費用預算

概估。 

    5.本面積表僅供參考，實際範圍地籍測量分割為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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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09 年 5 月 12 日 

第 968 次大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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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花蓮縣都市計畫委員會 108 年 12 月 27 日 

第 159 次大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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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主要計畫(配合台 9 線花東縱谷公路安全景觀大道計畫-

木瓜溪橋改建工程)案」-人民或公民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縣都委會決議 

1 

葉良貴 
壽豐鄉烏
杙段 27、
28、29 地
號 
 
門牌號:花
蓮縣壽豐
鄉志學村
橋下 10 號 

1. 這是我父親留下來
的祖產，我們一家
世代務農，在這裡
就靠這塊田地吃飯
過生活了五十餘
年，上面種了龍眼、
芒果和楓樹等農作
物，是支助家庭經
濟的一部分，自從
知道要被徵收後，
晚上都睡不好，一
想到徵收的事，眼
淚就只不住，田裡
也沒心思照顧，怕
自己花了心力去
顧，結果最後被徵
收，種植了三、四十
年龍眼樹、芒果樹
等最後還是被砍
掉，頓失了家庭經
濟來源外，另人更
擔憂的是，本項改
建工程期間，除了
砍伐果樹外，施工
期間所帶來的噪音
問題，其民生用水
的水塔和洗澡熱水
設施一併拆除。將
面臨無水可用與熱
水 
洗澡的窘境，嚴重
影響到經濟、民生、
居家生活品質等…
想到這裡人就無
力。 

2. 本項工程開發經費
包含橋梁工程及道
路工程經費約為 11
億 9 千餘萬，其土
地徵收補償才區區
編列 89 萬元，本戶
受影響最劇。 

 

 
 

 
 
 

1. 建請縣府依據農作
物徵收補償相關規
定，對於地上果樹
等給予合理的補
償。 

 
 
 
 
2. 民生用水的水塔與

洗澡熱水設施將一
併拆除，請縣府依
現場狀況協助新建
水塔與洗澡熱水設
施，以解決民生問
題。 

3. 工程施工期間所帶
來的噪音問題嚴重
影響到居家生活品
質與農務耕作，勢
將影響農作物減
產，影響生計，請縣
府能體恤農民的辛
苦能給予適當的補
助。 
 
 

4. 本項工程橋梁完工
後，其橋面寬度增
加將緊鄰房舍寢
室，各種車輛經過
的噪音將嚴重影響
妨礙居家安寧，建
請縣府加設隔音設
施，以降低車輛噪
音。 

人民陳情意見未涉及都市計畫變更部
分，請交通部公路總局蘇花公路改善工
程處予以妥處。 
 
蘇花公路改善工程處補充說明： 
1. 本處委託不動產估價師查估土地市

價，以合理方式來估算私有財產價
值。另土地改良物徵收之補償標準依
土地徵收條例第 31 條規定，及「花
蓮縣興辦公共工程用地拆遷物拆遷
補償救濟自治條例」等規定辦理。俟
上述價格確定後，本處將召開協議價
購會議與地主進行協議。 
 

2. 本處於施工前將辦理施工說明會與
受影響之民眾進行溝通協調，以影響
民眾最小之方式進行工程施作，民眾
對於工程作業有所疑義時，可隨時向
本處提出，本處將會同相關機關進行
會勘處理。 

 
3. 本案依據「花蓮縣興辦公共工程用地

拆遷物拆遷補償救濟自治條例」辦理
查估作業，詳細情形將會在查估現場
說明。若相關權利人對於評估資料有
異議時可申請複估，本處將會同有關
機關進行複查。本處於施工前將辦理
施工說明會，施工單位在施工時，將
儘量去考量民眾權益及便利。 

 

 
4.  

(1)原規劃設計因橋梁向下游側拓寬
改建，考量儘量減少拆遷民房，配合
路線向左偏移，路線下方新設灌溉溝
外緣距離民房至少有 1.5 公尺。 
(2)路線鄰近民房上方約 4 公尺為引
道擋土牆懸臂板，緊鄰房舍部分，道
路外側分別設置護欄 0.5 公尺、自行
車道寬度為 2.5 公尺、緣石(含路
肩)1公尺及慢車道寬度為2.0公尺，
以避免產生車輛噪音及影響居民安
全。 
(3)本處於施工前將與民眾溝通說
明，施工單位在施工時，將儘量去考
量民眾權益及便利性，必要時將針對
工程施作進行調整。 
 
 



42 

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縣都委會決議 

2 

經濟部水
利署第九
河川局 
 
花蓮縣壽
豐鄉忠孝
段 2 地號
等 1 筆 
地號 

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主要
計畫業已依經濟部 106 
年公告治理用地範圍線
劃設 。 

建議維持原都市計畫
「河川區」 

木瓜溪橋原屬「 東華大學城特定區計
畫 」之道路用地 配合本計畫改建將道
路拓寬及增加橋梁長度 ，因經濟部於 
106 年公告河川治理線，土地管理機關
為河川局，變更內容請修正「變更農業區
為道路用地及河川區為河川區兼供道路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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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准予辦理個案變更都市計畫認定函 

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4款認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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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都市計畫變更前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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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花蓮縣政府同意農地變更證明函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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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東華大學城特定區計畫(配合台 9 線花東縱谷

公路安全景觀大道計畫-木瓜溪橋改建工程)

土地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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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大學城特定區計畫(部分河川區為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及 

部分農業區為道路用地) 

變更部分河川區為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土地清冊 
面積單位:平方公尺 

行政區 地段 地號 登記面積 使用面積 所有權人 管理者 原土地使用分區 

壽豐鄉    9,731.11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河川區 

壽豐鄉 忠孝段 2 2781.66 98.32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河川區 

壽豐鄉 忠孝段 3 368.50 93.03 中華民國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 
河川區 

註：本面積表僅供參考，實際範圍以地籍測量分割為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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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大學城特定區計畫(部分河川區為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及 

部分農業區為道路用地) 

變更部分農業區為道路用地土地清冊 
面積單位:平方公尺 

行政區 地段 地號 登記面積 使用面積 所有權人 管理者 原土地使用分區 

壽豐鄉 忠孝段 3-2 84.27 21.91 中華民國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 
農業區 

壽豐鄉 忠孝段 4 715.05 33.45 中華民國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 
農業區 

壽豐鄉 忠孝段 5 784.27 26.44 中華民國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 
農業區 

壽豐鄉 烏杙段 21 606.82 21.36 中華民國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 
農業區 

壽豐鄉 烏杙段 22 32.98 11.79 中華民國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 
農業區 

壽豐鄉 烏杙段 24 87.07 13.32 中華民國 交通部公路總局 農業區 

壽豐鄉 烏杙段 26 25.83 7.83 中華民國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 
農業區 

壽豐鄉 烏杙段 27 366.4 18.16 私地主  農業區 

壽豐鄉 烏杙段 28 1,195.49 57.44 私地主  農業區 

壽豐鄉 烏杙段 29 619.71 44.88 私地主  農業區 

壽豐鄉 烏杙段 53-1 4,375.32 28.25 私地主  農業區 

註：本面積表僅供參考，實際範圍以地籍測量分割為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